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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9 日下午 14:30 在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厚朴道 398 号希尔顿花园酒

店一楼如期召开。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 9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 9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三、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列席人员的资格 

（一）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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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席、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和本所律师。 

经验证，上述人员均具备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

了书面投票表决，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票，出席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没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

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 

本法 叁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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